辽宁省应急管理厅2026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及措施清单

	序号
	工作职责
	工作计划及措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制定厅党委2026年理论学习中心组计划，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和能力。

	2
	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
	1.提请省政府每季度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安全生产各项责任措施落实。

2.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推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3.继续施行省政府领导同志安全生产定点包保工作机制，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和明查暗访；扎实开展2026年度各市、省直部门（单位）安全生产考核工作;统筹做好国务院2026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巡查迎检工作。

	3
	负责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指导各地加强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加强除尘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的安全管理，对经检查发现企业环保设备设施或构筑物存在本质安全缺陷的问题，及时移交环保主管部门处置。

2.开展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企业专家指导帮扶行动，指导企业提升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自查自改能力，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4
	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1.防控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重点突出重大风险防控和“屡查屡犯”问题整治，组织开展重大危险源企业“消地协作”专项督查检查。

2.加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源头安全准入。严格危险化学品安全审查，严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准入条件，从严抓好源头管控。

3.持续开展全省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推动全部化工园区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管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推动全部化工园区建立企业退出机制，发现未批先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等违法违规问题严肃查处。

	5
	按职责分工组织指导协调地震和地质灾害等应急救援的统筹协调和综合保障工作。
	深化地震和地质灾害值班值守与预警响应机制，强化汛期地质灾害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防治指导与综合保障协同，持续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及应急支撑等指导工作，督促相关行业落实防治责任，确保隐患点生态恢复工作有序推进。

	6
	按职责分工组织指导协调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等应急救援的统筹协调和综合保障工作。
	1.指导各地做好典型火灾案例复盘建档，综合运用提示、通报、约谈等手段，推动相关地区压实防灭火责任。

2.开展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伍向重点林区靠前驻防，统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前置部署，指导督促各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做好备战和力量预置，强化与国家队联防联训联战，一旦发生火灾，就近调动力量重兵投入。

3.指导督促各级指挥员、扑火队伍加强安全培训和紧急避险自救训练演练，落实火场“安全员”制度。遇有火灾，加强安全风险评估研判，及时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加强火灾现场人员、车辆、大型装备、飞机等安全管控，坚决守牢扑火安全底线。

	7
	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进一步加强救灾物资的信息化管理，会同省粮储局深度应用应急管理部研发的《应急资源管理平台》，将救灾物资数量、批号等属性数据及时录入平台并动态管理、随时更新，实时线上掌握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底数。发生自然灾害时严格按照《辽宁省省级救灾物资调拨规程》向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




